
证券代码：600051 证券简称：宁波联合 公告编号：2026-014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为参资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关联

关系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

的担保余额

（不含本次担

保金额）

是否在前

期预计额

度内

本次担保

是否有反

担保

宁波金通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控制

或者任职的主

体

2,000.00 万元 25,350.00 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

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27,350.0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8.01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

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提供担

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6 年 5 月 26 日，全资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热电公司”）对外签署了相关最高额保证合同。具体签署合同情况如下：

热电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按 10%的股权比例为宁波金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通租赁”）向上述

银行申请的债务最高余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 2,000 万元人民

币。

本次热电公司为金通租赁提供的担保金额在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批准的

额度范围内。

担保期限、担保范围详见本公告之“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担保原因

详见本公告之“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金通租赁的其他股东均按各自持

股比例提供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6 年 5 月 11 日召开了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子公司对参资公司提供 2026 年度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本年度热

电公司为金通租赁的对外融资按出资比例 10%提供担保，提供的担保额度核定为

36,000 万元人民币。上述担保的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自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6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签署有效。详情分别

请见 2026 年 4 月 14 日、2026 年 5 月 12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司《关于子公司为参资公

司提供 2026 年度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6-006）、《2025 年年度股东

会决议公告》（2026-013）。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宁波金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599469891U

成立时间 2012 年 8 月 15 日

注册地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 1号办公楼 605

室

注册资本 壹拾亿元整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融资租赁；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

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融

资租赁业务相关的保理业务；太阳能发电项目开发、建

设、管理、运营、维护和转让，太阳能发电技术研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工程设计、施工。(未

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
因本公司副总裁王彦梁先生同时担任金通租赁的董事，

致金通租赁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关联人股权结构

宁波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控股

有限公司、热电公司和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金远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金通租赁 46%、40%、

10%和 4%的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 年 4 月 30 日

/2026 年 1-4 月（未

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506,986.99 459,774.14

负债总额 386,238.74 344,008.25

资产净额 120,748.25 115,765.89

营业收入 10,339.90 27,654.65

净利润 4,982.36 11,443.2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最高额保证合同》

1、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2、保证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被保证的主债权：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6年5月27日至2029年5

月26日期间，在人民币贰仟万元整的最高余额内，债权人依据与债务人签订的本

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

担保协议、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贵

金属（包括黄金、白银、铂金等贵金属品种，下同）租借合同以及其他文件（下

称主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

期。

5、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

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

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

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6、保证期间：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或贵金属租借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

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债权

人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

金属租借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

债权人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

人履行担保义务之次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则保证期间

为自债权人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则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7、其他重要条款：

债务人在保证期间发生的每笔融资业务，保证人按本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范

围的 10%比例予以保证担保。

除了担保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债权确定期间之内发生的主债权之外，本最高

额担保范围还包括各方原已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债务人金通租赁所有

未清偿的债务。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详情请见 2026 年 4 月 14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司《关于子公司为参资公司提供 2026 年

度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6-006）。

五、董事会意见

详情请见 2026 年 4 月 14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司《关于子公司为参资公司提供 2026 年

度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6-006）。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担保总额（万元）

担保额度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逾期担保累计金

额（万元）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的对外担保
27,350 8.01 0

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
0 0 0

上市公司对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提供的担保

0 0 0

特此公告。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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